
大同大學電機資訊學院學生校外實習實施細則 

中華民國 106 年 06 月 12 日院務會議通過 

一、為使學生瞭解校外實習學習情境，提昇就業競爭力，並兼顧理論與實務之學

習，培養解決問題之能力，依大同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課程實施辦法訂定以下

電機資訊學院學生校外實習實施細則。 

二、校外實習學分計算如下： 

(一) 實習累計達 240 小時：計 2 學分 

(二) 實習累計達 320 小時：計 3 學分 

(三) 學期中全職全時實習課程經考核通過後，單學期實習十八週以上者至多

核給六學分，全學年實習卅六週以上者至多核給十二學分。 

每一校外實習單位至少需實習滿 120 小時，始得累計。 

三、校外實習學分計入系專業選修學分數，由各系自行認定。 

四、校外實習選修的申請 

    (一) 校外實習單位認定範圍： 

1. 上市上櫃公司之專業實習。 

2. 經本院系所認可之有規模公司專業實習。 

(二) 校外實習審查： 

欲從事校外實習者，須於實習起始日之二週前填具：(1)實習申請表(自網頁

下載)，(2)家長同意書，(3)雙方簽訂實習合約書；並經實習單位同意後繳

交導師，由系主任召開會議審核。 

五、 校外實習考核： 

實習中由系上指定老師考核，實習後由同學填寫實習證明書，並經實習單

位及考核老師共同簽認。未獲審核同意之實習，或未獲指定老師考核之實

習，均不得作為取得校外實習學分之依據。 

 

六、校外實習學分取得： 

學生須選修「校外實習」課程，提出實習時數證明書，經系上審核通過後，

並依規定繳交資料以取得該學分。 

 

七、 校外實習流程說明： 

(一)實習前準備 

        1.實習起始日前二週繳交實習申請所需資料： 

      (1)實習申請表 

      (2)家長同意書 



      (3)雙方簽訂實習合約書 

    2.實習前各系所辦理行前座談會說明實習規定及生活作息等注意事

 項，俾實習學生瞭解並遵循。  

(二)實習期間： 

    1.實習單位主管：進行實習考核。 

    2.學生：需填寫實習報告 

    3.導師：填寫實習輔導訪問紀錄。 

(三)實習結束後： 

    1.繳交實習回饋單：包含實習單位主管、學生、家長。 

    2.提出實習時數證明書。 

    3.依規定繳交實習心得報告並參加實習報告成果發表。 

    4.各系所進行實習學分數認定並登錄成績，學生實習相關資料由各系所  

    留存備查。 

八、本細則經院務會議通過後，送交教務處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